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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矿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
规定》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室、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国矿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中矿大

[2014]6号）（以下简称《办法》），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

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的通知》（财办行

[2014]90号）和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直属高校直属

单位差旅费管理实施细则》（教财函[2014]26号）精神，结合我

校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矿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并经 2014 年 12月 29 日校务会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

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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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国矿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中国矿业大学 

2014 年 12 月 31日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 年 1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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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矿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国矿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2014]6号）

（以下简称《办法》），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

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的通知》（财办行[2014]90号）和教育部《教育

部关于印发<教育部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差旅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教

财函[2014]26号）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学校所有纳入部门预算的资金（包括行政事业经费、各类

专项经费及科研经费等）都应执行本规定。 

第二章  城市间交通费 

第三条  乘坐交通工具的等级标准： 

教授等正高级职称人员及岗位工资在五级（含五级）以上具有高级

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出差可坐火车软席（软座、软卧）、高铁/动车一

等座、全列软席列车一等软座、轮船二等舱、飞机经济舱； 

对被聘为三、四级的管理岗位人员，按照《办法》中“正副厅级、

教授及正高职称人员”差旅费标准执行。 

对既在管理岗位、又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可以按照“就高”原

则报销。 

对于乘坐夕发朝至的全列软席火车，乘坐普通软席时，不受出差人

员级别限制。 

学生参与教学科研活动所发生的差旅费，可以按照《办法》中“其

余人员”差旅费标准执行;学生实习、社会实践、社会调研等活动所发生

的差旅费，参照《办法》第二十四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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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出差期间，由其他单位负担城市间交通费和住宿费的，不

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第五条  出差购买机票，执行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印发的《关

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库[2014]33号）的规定，

按照厉行节约和支持本国航空公司发展的原则，优先购买通过政府采购

方式确定的我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国内航空公司）航班优惠机票；购

票人可直接使用公务卡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购买机票，也可通过具

备中国民航机票销售资质的各航空公司直销机构或机票销售代理机构，

使用公务卡或银行转账方式购买机票。使用公务卡购票的，应当提前在

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进行公务卡注册或通过电话方式注册。使用银行

转账方式购票的，需要在支票、汇款等票据上标注资金用途为“公务机

票购票款”，填写的单位名称应与系统记录的单位名称一致。 

住宿费 

第六条  《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工作人员出差，实际发生住宿

而无住宿费发票的，不得报销住宿费以及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

市内交通费。除第四条外，以下情况，按照《办法》中级别据实报销城

市间交通费，按相关具体规定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一）受邀参加学术会议、研讨会、评审会、座谈会等，凭会议通

知或邀请方负担住宿费的有效证明，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

费和市内交通费按规定计算发放。 

（二）与其他单位开展教学科研合作，对方单位提供住宿的，凭合

作方提供的有效证明并经学校所在单位领导签字后，据实报销城市间交

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规定计算发放。 

上述（一）（二）两种情况，若无法取得住宿承担方（邀请方或合作

方）提供的有效住宿证明，而只有出差人员所在单位单方面证明并审签

的，视同已由对方单位全部接待，只按交通工具的等级标准据实报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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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间交通费，市内交通费在 80 元/天限额标准内凭票据实报销，不予发

放伙食补助费。 

（三）学校师生开展野外调研、社会调查、工地勘察、地质调查、

学生实习等工作，住在帐篷、农户、厂矿、科研基地、学生宿舍等不收

取住宿费或不能取得住宿费发票的，由师生提供住宿情况说明并经所在

部门领导审批签字后，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超过 10天的，按《办法》

第 36条规定，需提供出差所驻单位长期停留工作的有效证明。 

（四）因公实际出差而住在家里的，由出差人员说明情况并经项目

所属部门领导审批签字，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按规定标准发放伙食

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第七条  住宿费在规定标准范围内，据实报销，按人均标准实行上

限控制，对 2 人住 1 间房不作硬性规定，也不要求出差人员必须入住定

点饭店。 

第八条  对于参加其他单位举办的会议和培训，举办方统一安排住

宿且费用自理的，凭举办方出具的有效证明，据实报销住宿费。 

第三章  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第九条  对于参加会议和培训，举办方承担伙食费用的，发放在途

期间的伙食补助费；举办方不承担伙食费用的，凭有效证明，按照出差

自然天数发放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按在途天数计发；当天往返实际

发生市内交通费超过 80元的，凭票据实报销。 

第十条  对学生参与教学科研活动出差，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按照项目负责人批示的标准在限额内计算发放；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社

会调研等活动出差，原则上不予发放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可凭据在

80元/天限额标准内凭票据实报销。 

第十一条  除上述第九、十条外，出差人员的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

通费包干使用，按自然天数包干发放，发放时，出差人员不需要出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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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单位缴纳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的凭据。往返驻地和机场的交通费在

按规定发放的市内交通费内统筹解决，不再另外报销。 

第十二条  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或其他单位安排就餐的，应向接待

单位或其他单位交纳伙食费；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或其他单位提供交通

工具的，需向接待单位或其他单位交纳相关费用，对于应交未交相关费

用而引起的责任，由出差人员自行承担。 

第四章  其他 

第十三条  根据规定，火车交通意外险由强制保险变为自愿保险，

乘坐火车或者轮船的，允许购买交通意外险。乘坐一次交通工具限报一

份交通意外险，多买费用自付。 

第十四条  对于在偏远、边境地区开展考察、调研和测试监测工作，

受地理环境和当地条件限制，必须要自驾车或者租车前往的，必须提供

完整的行车记录、租车合同（协议）、车辆全程过路过桥费及相关证明材

料，报销时须履行报批审核手续。报销的汽油费和过桥过路费原则上控

制在城市间交通费最低标准内。对于由于自驾车或者租车所引起的安全

等问题，由出差人员承担。 

第十五条  对于出差任务结束后，探亲休假的，返程票按照级别对

应的出差返程和探亲返程最低费用标准报销。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按照从出差目的地返回单位的天数（扣除探亲休假的天数）和规定标准

予以报销。 

第十六条  邀请专家开会或者参加调研,按规定报销受邀人员城市

间交通费、住宿费、咨询费或劳务费，但不得同时发放伙食补助费及市

内交通费。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财务资产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